附件9

广州市“食在广州”评价认证实施指引
（预包装食品类：冷冻饮品）
[bookmark: _GoBack]
一、认证产品范围
申请“食在广州”评价认证的，包括冰淇淋、雪糕、雪泥、冰棍。
二、认证相关标准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5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冷冻饮品和制作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bookmark: OLE_LINK1]GB/T 31114-2014  冷冻饮品  冰淇淋
GB/T 31114-2024  冰淇淋质量要求
GB/T 31119  冷冻饮品  雪糕
QB/T 8020  冷冻饮品 冰棍
QB/T 8021  冷冻饮品  雪泥
SB/T 10014  冷冻饮品  雪泥
SB/T 10016  冷冻饮品  冰棍
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定

[bookmark: _Hlk143463071][bookmark: _Hlk143466613]三、认证产品要求
3.1  产品要求
申请“食在广州”评价认证的冷冻饮品产品应以当地传统生产工艺为传承，具有地方特色风味，或可体现广府文化特色，或品质优良，可代表广州品牌形象的预包装冷冻饮品。
3.2  企业要求
申请冷冻饮品“食在广州”评价认证的企业所属行政区域原则上仅限于广东省广州市现辖行政区域。若同类产品由广州市现辖行政区域外的子公司生产且与申请认证企业使用共版标签的，子公司应为该申请认证企业的全资子公司。
3.3  原辅料要求
[bookmark: _Hlk143463840]申请“食在广州”评价认证的冷冻饮品的原辅料需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及其执行标准的要求，且在满足生产工艺需求下，原则上选用较高质量等级的原辅料。
3.4  生产工艺要求
认证产品的生产工艺应具备当地传统工艺，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其生产设备、生产环境卫生标准、生产工艺流程等应同时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5  产品品质要求
“食在广州”评价认证的冷冻饮品应具备当地风味和口感特色，品质应符合或优于下列要求。
3.5.1 感官指标要求
冰淇淋的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要求；雪糕的感官指标应符合表2要求；雪泥的感官指标应符合表3要求；冰棍的感官指标应符合表4要求。
表1冰淇淋感官指标要求
	项目
	[bookmark: OLE_LINK2]要求

	
	全乳脂
	半乳脂
	植脂

	色泽
	具有品种应有的色泽

	形态
	形态完整，大小一致，不变形，不软塌，不收缩。含筒产品的筒身花纹清晰，厚薄基本均匀

	组织
	主体部分细腻滑润，无气孔，具有该品种应有的组织特征

	滋味、气味和口感
	柔和乳脂香味，具有添加成分应有的滋气味，无异味；脆皮筒产品的筒体口感脆
	柔和淡乳香味，具有添加成分应有的滋气味，无异味；脆皮筒产品的筒体口感脆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表2雪糕感官指标要求
	项目
	要求

	
	清型
	组合型

	色泽
	具有品种应有的色泽

	形态
	形态完整，大小一致。插杆产品的插杆应整齐，无断杆，无多杆。含筒产品的筒身花纹清晰，厚薄基本均匀

	组织
	冻结坚实，细腻滑润
	具有品种应有的组织特征

	滋味、气味和口感
	滋气味柔和纯正，无异味
	滋气味柔和纯正，无异味。脆皮筒产品的筒体口感脆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表3雪泥感官指标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项目
	要求

	
	清型
	组合型

	色泽
	具有品种应有的色泽

	组织形态
	组织疏松，不软塌，霜晶微细，入口即溶化，有砂质感
	具有产品应有的组织形态特征

	滋味和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味，无异味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表4冰棍感官指标要求
	项目
	要求

	
	清型
	组合型

	色泽
	具有该类产品应有的正常色泽

	形态
	形态完整，太小一致，插杆产品的插杆应端正、无断杆、无多杆、无空头

	组织
	冻结坚实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组织特征

	滋味、气味
	具有该类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味，无异味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3.5.2 理化品质指标要求
冰淇淋的理化品质指标应符合表5要求，雪糕的理化品质指标应符合表6要求，雪泥的理化品质指标应符合表7要求，冰棍的理化品质指标应符合表8要求。
表5 冰淇淋理化品质指标要求
	项目
	指标

	
	全乳脂
	半乳脂
	植脂

	
	清型
	组合型
	清型
	组合型
	清型
	组合型

	[bookmark: OLE_LINK4]非脂乳固体/(g/100g)  ≥
	7.0

	总固形物/(g/100g)    ≥
	32.0

	乳脂肪/(g/100g)      
	≥8.0
	≥2.2
	＜2.2

	总脂肪/(g/100g)      ≥
	8.0
	6.0
	5.0
	6.0
	5.0

	蛋白质/(g/100g)      ≥
	2.8
	2.5
	2.8
	2.4
	2.8
	2.4

	注1：组合型产品的各项指标均指冰淇淋主体部分。主体部分是指去除（分离/过滤）巧克力、饼坯、果酱、果肉、蛋筒以及其他类冷冻饮品等颗粒或块状辅料后的部分。
注2：总脂肪、乳脂肪要求不适用于声称低脂或无脂的冰淇淋产品。


表6 雪糕理化品质指标要求
	项目
	指标

	
	清型
	组合型

	[bookmark: OLE_LINK5]总固形物/(g/100g)    ≥
	30

	脂肪/(g/100g)        ≥
	2.0
	1.0

	蛋白质/(g/100g)      ≥
	0.8
	0.6

	注1：组合型产品的各项指标均指雪糕主体部分。主体部分是指去除（分离/过滤）巧克力、饼坯、果酱、果肉、蛋筒以及其他类冷冻饮品等颗粒或块状辅料后的部分。
注2：脂肪要求不适用于声称低脂或无脂的雪糕产品。


表7 雪泥理化品质指标要求
	项目
	指标

	
	清型
	组合型a

	总固形物/(g/100g)    ≥
	20.0

	a组合型产品的指标指雪泥主体部分。


表8 冰棍理化品质指标要求
	项目
	指标

	
	清型
	组合型a

	总固形物/(g/100g)    ≥
	20.0

	a组合型产品的指标指冰棍主体部分。


3.5.3 污染物指标要求
冰淇淋、雪糕、雪泥和冰棍污染物指标应符合表9要求。
表9 冰淇淋、雪糕、雪泥和冰棍污染物指标要求
	项目
	限量

	铅（以Pb计）/(mg/kg)
	0.2


3.5.4 添加剂指标要求
申请“食在广州”评价认证的冰淇淋、雪糕、雪泥和冰棍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应符合GB 2760要求。在保证生产工艺的前提下，应减少使用或不使用食品添加剂。
3.5.5 微生物指标要求
冰淇淋、雪糕、雪泥和冰棍的微生物指标应符合表10要求。
表10冰淇淋、雪糕、雪泥和冰棍微生物指标要求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n
	c
	m
	M

	菌落总数a/（CFU/g或CFU/mL）
	5
	2
	104
	5×104

	大肠菌群/（CFU/g或CFU/mL）
	5
	2
	10
	102

	沙门氏菌/（25g或25mL）
	5
	0
	0
	—

	金黄色葡萄球菌
/（CFU/g或CFU/mL）
	5
	1
	100
	1000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25g或25mL）
	5
	0
	0
	—

	a不适用于终产品含有活性菌种(好氧和兼性厌氧益生菌)的产品


四、产品检验要求
申请冷冻饮品“食在广州”评价认证的企业应按所申请产品种类，提供符合本认证技术规范要求的产品检验报告，企业对检验报告真实性负责。
检验项目应符合本认证技术规范要求，对应检测方法可采用适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公告方法。
